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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自肯亞帶走我國 45 名國人乙案，建請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做成決議如下： 

一、強烈譴責中國大陸嚴重違反人權保障，蠻橫強行擄人之行為，破壞兩岸互信，傷害台灣

民眾情感。 

二、要求政府必須立即派員赴大陸進行人道探視，掌握國人所在位置，確保其人身安全無虞

。 

三、要求中國大陸尊重台灣司法主權，立即將遭關押之國人送回台灣，且未來不得再有類此

事件發生。 

提案人：江啟臣  劉世芳  王定宇  林昶佐  羅致政  

蔡適應  尤美女  呂玉玲  徐志榮  顧立雄  

馬文君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處理第 2 案。 

2、 

本院委員劉世芳等，有鑑於法務部長羅瑩雪於上(3)月底訪中後，隨即發生中國政府強迫遣送

2014 年及今年，由肯亞政府逮捕之 45 位我國國民至中國境內；對於此事，法務部竟以法庭便利

原則、考量司法調查及審判成本為藉口，放棄向肯亞及中國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主張我國司法

管轄權、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條件，法務部此一輕易放棄

之舉，毫無積極作為，等同於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個中國原則」，任由中國藉此一事件侵

害踐踏我國主權尊嚴及國民權利。爰此，本席提出嚴厲譴責法務部羅瑩雪部長輕易放棄司法管

轄權之舉，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尊嚴、棄我國國人於不顧，愧對政務官應擔之政治責任。 

提案人：劉世芳  蔡適應 

連署人：林昶佐  王定宇  羅致政  尤美女  顧立雄 

主席：請外交部林部長說明。 

林部長永樂：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法務部放棄管轄權的部分，今天早上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

表示我們主張有管轄權，法務部及外交部都持相同的立場，我們不可能放棄轄權，可否請法務

部做進一步的說明？ 

主席：請法務部林次長說明： 

林次長輝煌：主席、各位委員。我對提案所採取的立場，是相同的，但是在譴責羅部長的部分，據

本部所有同仁的了解，她沒有放棄向肯亞及中國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主張我們沒有管轄權，

我剛才在答詢時，就已表明這樣的態度。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剛剛好幾位委員都提到戴東麗副司長昨天在媒體上

的說法，當然你也有所澄清。有關羅部長的部分，本席想了解從 4 月 8 日到現在，羅部長以法

務部部長之尊，曾經跟中國或是肯亞在什麼公開場合，提到我們的司法管轄權，還都是法務部

其他單位提的？因為羅部長是政務官，我在這裡只處理政務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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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長輝煌：我沒有看過…… 

劉委員世芳：所以我在問你嘛！4 月 8 日至 13 日，這 5 天當中，請問羅部長何時曾經公開譴責中

國或表達抗議，因為馬總統也提到，我們要強力展開協商機制，法務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窗口，

陸委會已經與張志軍聯繫過，但中國不理我們。法務部為什麼讓一位常任文官在外隨便講一些

她自己法理上跟政治上不搭嘎的事情，我的重點在這裡。 

林次長輝煌：謝謝指教，如果法務部沒有主張自己的管轄權，我們不會向陸方要求談判，如果我們

自己放棄，那麼還要跟他們談判什麼？ 

劉委員世芳：很多人都知道，羅部長 3 月底才去過中國大陸，回來以後發生這樣的事情，卻從來沒

有看到她的立場在哪裡，除非我們漏掉媒體的一些報導，我講的是這點。 

林次長輝煌：我不知道部長有無公開對外發言。 

劉委員世芳：你是次長，你不知道你們的部長有沒有公開對外發言嗎？ 

林次長輝煌：我沒有看過這樣的發言。 

劉委員世芳：那就是沒有嘛！所以我譴責的是法務部沒有對外說明，外交部部長及陸委會主委都有

表達他們的立場，但是我沒有看到法務部部長在這件事情當中表達過任何立場。 

林次長輝煌：但是法務部的立場不是放棄。 

劉委員世芳：所以我寫「輕易放棄」。 

林次長輝煌：如果她有放棄，我們就不可能一直訴求要跟大陸談判。 

劉委員世芳：我剛才說過，法務部跟法務部部長這個政務官，其中誰沒有做事很清楚。 

林次長輝煌：我不知道她有無對外公布或發言，我也沒有看到報紙報導。 

劉委員世芳：法務部部長不是一個小官員，她有無對外發言，新聞稿都會寫，法務部是一個很大的

部會，又不是蒙藏委員會，發布新聞稿都沒人知道。剛剛外交部林部長提到「法務部此一輕易

放棄之舉」的部分，我可以修正為「法務部毫無積極作為」，但是法務部長本身，我不同意修

正。 

林次長輝煌：我尊重委員的意見，但是我想重申法務部沒有放棄，如果這樣講的話，法務部應該有

叛國罪。 

主席：法務部這幾天有沒有公開的新聞稿？因為部長代表法務部，法務部當然也可以代表部長，法

務部發言人有沒有發言過？有的話，應該都會在法務部官方網站上面。陳明堂有發佈是不是？ 

蔡委員適應：本席呼應劉委員世芳的說法，今天有三個部門來立法院報告，包括陸委會、外交部，

他們的書面報告都明確表達台灣人在這個案件裡面不應該被移到中國，法務部也提出三點聲明

，第一，中國公安部維護國人權益，保障人身安全；第二，由我方派員了解始末；第三，請中

國公安部儘速提供相關資料。就這樣子而已，對於台灣人被拉到中國這件事情，沒有表示任何

的抗議，這也是為我們什麼剛剛會在司法委員會提案。 

林次長輝煌：這是書面報告，因為是臨時接到通知，你們也有錄音，剛才我的口頭報告提到，對於

大陸沒有依照國家法治的手段，事先不告訴我們…… 

蔡委員適應：外交部及陸委會也是臨時接到通知，他們卻想到國格的重要性，將它寫在報告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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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正式的立場，請問法務部的報告是誰寫的？ 

林次長輝煌：昨天晚上幕僚室的同仁寫的。 

蔡委員適應：所以恰好證明法務部的幕僚完全沒有國家司法主權的概念，讓次長要在這裡趕緊做一

個正式的聲明，所以我們提出這樣的譴責沒有問題。 

林次長輝煌：我剛說過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對部長放棄的這一點，她沒有放棄，若放棄的話，她

就沒有立場要求跟陸方協談，要將我們的國民帶回，在此特別表達這個意見。 

主席：法務部這幾天有哪些公開的新聞稿？新聞報導裡面有一篇是法務部次長陳明堂提到我方也有

管轄權。 

劉委員世芳：主席，就是因為法務部次長在答詢時曾經提到，所以我認為法務部「此一輕易放棄之

舉」這幾個字可以刪掉，但是「毫無積極作為」是我們的共識，你的提案也有提到。另外對於

羅瑩雪部長的部分，我沒有想要修正，我要讓法務部的同仁了解，立法院的臨時提案是有具名

的，我們有這樣強烈譴責，或是抗議的字眼，是做為官員的後盾，你們未來還有很多時間要跟

中國大陸談判，總是要有人扮黑臉。 

林次長輝煌：我了解委員的善意…… 

劉委員世芳：我要更改「此一輕易放棄之舉」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接受「毫無積極作為」？ 

林次長輝煌：我們可以接受。 

主席：如果劉委員認為他們沒有放棄爭取管轄權，前段「放棄向肯亞及中國主張放我國司法管轄權

」一併要有些調整，我建議修正「未能成功向肯亞及中國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主張我國司法管

轄權，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要件，法務部應積極主張或作

為……」，等於是反過來要求。 

劉委員世芳：我可以接受。 

主席：後面等同於默認這段還要嗎？ 

劉委員世芳：當然要。 

主席：這段要怎麼接？不應讓此事等同於默認中國主張的一中原則，或是不應讓此事發展成為侵害

踐踏我國主權尊嚴及國民權利？ 

劉委員世芳：我要把「一個中國」放進去，我很怕未來的談判，像夏立言與張志軍進行熱線通話時

，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中國原則。 

主席：改為「不應讓此事件演變為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個中國原則」，後段「爰此，本席提出譴

責法務部羅瑩雪部長輕易放棄……」法務部是否有修正的建議？你們主張不要譴責，那要起來

講話，看看要怎麼改嘛！ 

請法務部林次長說明。 

林次長輝煌：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從來沒有放棄所謂的管轄權，也沒有附和「一中原則」，如果

承認中共的一中，很多司法是動不了的。我們怕引起誤解，譴責應該要達到譴責的目的，所以

請委員多斟酌。我站在屬下的立場，如果要譴責我們的部長，假使是真實及對的，我們沒有話

講，可是是怕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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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贊不贊成譴責你們的部長呢？ 

林次長輝煌：不需要到這樣，可以提醒我們法務部注意應該要堅持…… 

主席：你們部長沒有放棄這樣的事實？ 

林次長輝煌：我可以在這裡擔保，部長沒有放棄。 

主席：是不是改為：「本席提出嚴厲要求法務部羅瑩雪部長應積極主張我國之司法管轄權，以避免

損害我國家主權尊嚴。」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力道完全不一樣…… 

主席：當然力道不一樣，因為跟事實不一樣，他們沒有放棄主張的事實。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可是他也都沒有主張，到目前為止他們也沒有提出積極主張的東西嘛！ 

主席：現在我們就是要要求他們主張。 

林次長輝煌：援例要求法務部做什麼事情，我們都要遵辦，如果譴責……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到目前為止，法務部與中方有任何聯絡嗎？ 

林次長輝煌：有，幾乎每天，我們透過管道……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什麼時候開始聯絡？ 

林次長輝煌：從 4 月……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你們表達的立場是什麼？ 

林次長輝煌：應該將我們的人送回來。由於我們完全都不知道，也有向他們抱怨為什麼沒有通報我

們。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你們只有抱怨而沒有通報嘛！部長有沒有打電話？羅部長 3 月底到底去

那邊拜訪了哪些人，一定有最高層級的人，難道不能打電話給他嗎？ 

林次長輝煌：部長拜會的是公安、法院、檢察院及司……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我只問一件事，羅部長在這 5 天當中，曾經有跟中方的任何人聯絡嗎？ 

林次長輝煌：沒有，我們沒有熱線。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我們不要再爭辯了，本席認為還是要譴責！ 

林次長輝煌：我還是拜託委員，可以要求法務部要有積極作為，誠如委員所說，這次法務部派團到

大陸去談時，我們會有這種壓力，可是不要見諸於文字，否則會被說是因為被譴責才改變立場

，其實事實不是這樣，因此拜託委員多擔待。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次長應該聽過「軟土深掘」，現在法務部對大陸的立場就是「軟土」，

所以才會被「深掘」！ 

顧委員立雄：（在席位上）主席，有沒有可能針對主席剛才要求的部分放在後面，而前面還是要譴

責法務部沒有任何積極作為，並要求法務部要怎麼樣，好不好呢？ 

主席：前面改成法務部對於此事未有積極作為，我們表達譴責，然後要求法務部應該怎麼樣，是不

是這樣？ 

林次長輝煌：顧委員的意見比較中性一點，如果是譴責的話，羅部長根本就沒有立場去談，我還是

要拜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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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的關鍵就是要不要把羅部長的名字放上去。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剛才蔡委員適應說過，現在 Goggle 一下肯亞案，幾乎都在講中國的管

轄權，這會引起國人很大的誤解，當然不是太好的狀況。我們認為不只是要對中方表達我們自

己的立場，媒體上媒宣出來的也是這樣子。 

主席：劉委員還是很堅持，法務部認為該怎麼修正才可以達到我們所希望的呢？ 

林次長輝煌：我們很感激委員說要當法務部到大陸去的後盾，如果先打一頓，這樣的力道就沒有很

好。因此我們希望委員要幫大忙，在此很虔誠懇求委員能鼎力協助，而法務部也一定會堅定立

場。 

主席：是不是保留一下，先進行答詢呢？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次長覺得什麼文字比較好，不要用提醒嘛！ 

主席：積極或嚴厲要求。 

林次長輝煌：就是嚴厲要求，勿讓人誤認，而不是默認……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那已經處理過了，現在要處理法務部長的部分。 

林次長輝煌：是不是要將羅部長的名字寫出來，並針對他來談，我是比較保留的。既然大家都很善

意表達了立場，我會將今天的情況向羅部長報告，包括人家會誤解法務部沒有任何的表態，並

希望能有積極作為，在我們組團去時才會有「相罵本」來談判。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我尊重次長，但是語意上要讓部長表態清楚。 

林次長輝煌：好。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有關文字修正，本席建議請鄭主秘幫忙修正一下。 

主席：綜合剛才大家的意見，請鄭主任秘書唸一下。 

鄭主任秘書世榮：「有鑑於法務部長羅瑩雪於上(3)月底訪中後，隨即發生中國政府強迫遣送 2014

年及今年，由肯亞政府逮捕之 45 位我國國民至中國境內；對於此事，法務部竟以法庭便利原則

、考量司法調查及審判成本為藉口，未能成功向肯亞及中國依國民國籍管轄原則主張我國司法

管轄權、要求將國人遣返回台。司法管轄權乃國家主權之重要構成條件，法務部應積極作為及

主張不應讓本事件等同於默認中國政府主張之「一個中國原則」，任由中國藉此一事件侵害踐

踏我國主權尊嚴及國民權利。爰此，本席提出嚴厲要求法務部應積極主張司法管轄權之舉，以

避免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尊嚴、棄我國國人於不顧，愧對政務官應當之政治責任。」 

主席：後面有政務官，前面可能要寫「嚴厲要求法務部長」。 

請問各位，對本案照上述修正文字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接下來請顧委員立雄質詢。 

顧委員立雄：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就肯亞事件，你們最早知道的時間點是在什麼時候

？ 

主席：請外交部林部長答復。 

林部長永樂：主席、各位委員。最早是在 2014 年 11 月底。 

顧委員立雄：當時你們就知道，針對外交體系面臨司法案件時，你們有沒有通報法務部或相關主管


